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
二、联办事项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建类项目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供气设施设计审核、供热设施设计审核、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电气工程设计规范要求审核、结合民用建筑修建放空地下室建设条件审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建设条件审批，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新建扩建改建工程节水设施设计方案审核、取水许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城区建设项目配套环卫设施设计审查、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确定、通信服务审批、交通影响（出入口）审核、物业服务用房配置设计方案审核、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用房设计规范要求审核、供水设施设计审核、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大型建筑物、居民区命名审批、门楼牌核准、有线电视安装配套设计。
三、设定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
2.关于印发山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18〕184号）
3.关于印发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济政发〔2019〕12号）
四、实施机构
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济南市城市管理局、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济南市国家安全局、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国网莱芜供电公司、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电信企业、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及分支机构
4、 服务对象
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政府投资类建筑工程；社会投资类民用建筑工程；社会投资类工业、仓储建筑工程。下列工程建设项目除外：
1.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储存或者技术难度特别复杂的项目；
2.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重大生产力布局、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
3.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
五、法定办理时限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1个工作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个工作日，结合民用建筑修建放空地下室建设条件审批20个工作日，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20个工作日，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建设条件审批20个工作日，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20个工作日，新建扩建改建工程节水设施设计方案审核1个工作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10个工作日，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20个自然日
六、承诺办理时限
政府投资类建筑工程，社会投资类民用建筑工程10个工作日内；社会投资类工业、仓储建筑工程建设项目7个工作日内；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整改、组织听证、专家评审、项目公示所需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间）。
七、结果名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建设项目“多诺合一”方式告知承诺书》
八、结果样本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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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项目“多诺合一”方式告知承诺书内容示例
一、本阶段需要申请人实施的审批服务事项名称（根据项目类型不涉及的事项可不申请）:
1、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3、新建扩建改建工程节水设施设计方案审查；
4、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5、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确定；
6、城区建设项目配套环卫设施设计审查；
7、人防设施设计规范要求
二、审批服务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一）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2、《济南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
4、《山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第二十二条；
5、《济南市水土保持条例》第十二条。
（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节水设施设计方案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三条；
2、《山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3、《山东省水资源条例》第五十一条；
4、《济南市节约用水条例》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
（三）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审批服务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1、《济南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3、《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第四项“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条件”。
（四）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确定审批服务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bookmark: _GoBack]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三十五条；
2、《山东省防震减灾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
3、《山东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4、《山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
（五）城区建设项目配套环卫设施设计审查审批服务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2、《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18号）》第三十一条；
3、《济南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4、《济南市2019-2020年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设施设备要符合密闭、机械化作业要求，颜色、标识统一规范。”
（六）人防设施设计规范要求 
1、《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
2、《山东省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六条；
3、《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4、《山东省人防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
3、 准予审批服务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排水设计方案应符合排水设计规范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相关要求；依据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的通知》（鲁建城建字【2019】26号），可取消项目内部化粪池。排水管线施工应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确保工程质量。在施工中应妥善处理雨、污水及施工降水排放，不得影响周边生活、生产及环境，严禁施工降水排入污水管网。
2、项目内须按照雨、污分流设计。红线内硬化路面须设置雨水收集设施，减少积水、内涝，雨水有效收集后顺畅接入市政雨水管网或周边河道等水体内，降低雨水地面径流，防止城市下游积涝；在项目正式投入使用时，若周边市政管网未完善，污水须自行处理，污水处理站的出水应处理达标后按要求排放。待周边市政管网完善后，可以申请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若该项目建成时周边污水管网完善贯通，污水根据排水性质要求达标后直接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若项目涉及食堂、餐饮须设置隔油池。
3、开办扰动地表、损坏植被、挖填土石方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且符合《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GB50433-2018)、《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节水设施设计方案审查
1、申报项目应当编制节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相应的节水设施，有两个以上水源、两类以上不同用途用水或者两个以上用水单元的，在取水口和分水口分别安装用水计量设施，结合项目总体开发规模制定综合节水方案；
2、申报项目应设计、安装使用带有节水标识的节水型用水器具；
3、按照《济南市节约用水条例》第三十二条要求应当配套建设中水设施（含多地块项目宜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中水设施）的，确保中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中水设施处理规模（中水处理量）应按照《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建筑中水设计标准（GB50336-2018）》的规定和要求合理确定，满足冲厕、绿化、水景观、道路（车库、广场）清洁喷洒等再生水利用的区域使用；中水设施的处理工艺选取应保障处理后的中水能够达到中水利用水质标准，用于冲厕、道路浇洒、消防、绿化、车辆冲洗、建筑施工中水水质应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质》(GB/T18920-2002)标准，用于景观用水的中水水质应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02)标准；中水设施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建筑中水设计标准要求（GB50336-2018）》相关技术规范及标准要求。
4、再生水管网覆盖的区域，不再配建中水设施，与项目周边再生水利用管网联通，应当使用再生水。项目应设计、建设再生水利用管网，再生水利用管网的管径、材质须满足供水压力和水量要求，应延伸至项目绿化、水景观、道路（车库、广场）地面冲洗和冲厕等再生水利用的区域。
（三）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准予审批服务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1、排放建筑垃圾的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和拆除工程组织实施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前向审批部门提交建筑垃圾分类处置方案和核算建筑垃圾排放量的相关资料，申请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2、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内容发生变化，申请人应当及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3、处置建筑垃圾时应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具有防尘降尘等措施并有效执行，服从监管部门的现场管理。
4、相关施工手续完备后，方可处置建筑垃圾。
（四）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确定准予审批服务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1、建设项目已在发改委审批、核准或备案；已经明确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或已经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设计要求通知书。
2、已根据规划条件组织制定了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3、该建设项目抗震设防要求应按照《山东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条例》第十条规定，依据国家标准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予以确定。
（五）城区建设项目配套环卫设施设计审查需提供环卫设施备案图纸并符合以下要求
1、项目需按照《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 （GB50337-2018）、《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CJJ14-2016）、《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179-2012）、《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 47-2016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184-2012）等标准、规范要求配建以下环卫设施：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垃圾收集站、垃圾收集点、果皮箱等环卫设施。
2、需提供环卫设施备案图纸并符合以下要求：
（1）项目总规划方案平面图（1份纸质复印件及CAD电子版），要求：①申报设计图纸上应有规划方案图上加盖规划局方章；②电子报建数据指标应与申请表及方案文本一致并带有电子签章；
（2）配套建设的环卫设施建筑施工图（1份纸质复印件及CAD电子版）要求：①包括垃圾站（密闭式垃圾分类收集点）平、立、剖建筑图及内部设备方案图（垃圾收集设备、上下水、强弱电、通风、除臭、除尘、消防、防雷等必要设施）；首层公厕所在楼层建筑平面图；②垃圾压缩箱、通风、除臭、渗滤液处理等专项机械设备设计方案需与建设图纸相匹配。②申报设计图纸上应加盖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公章；
（3）配套建设的环卫设施建设情况专项说明（1份纸质复印件原件电子扫描件）要求：①分期、分地块开发的建设项目写明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总居住人数（商业、办公项目按使用功能分别统计建筑面积）；②需要设置配套环卫设施的具体情况，若干项目联合设置的环卫设施具体位置和建设规模并确保与首期项目主体同步验收；③建设单位盖公章套单位红头文件
（六）人防设施设计规范要求
项目人防工程设计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人民防空工程战术技术要求》、《济南市城市地下空间管理办法》、《济南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要求。
四、需要申请人实施告知承诺的期限：
（一）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申请人提交告知承诺后须在项目竣工验收前三十个工作日落实告知要求。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人提交告知承诺后须在项目开工前落实告知要求。
（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节水设施设计方案审查
1、申请人提交告知承诺后须在项目竣工验收前三十个工作日落实告知要求。
（三）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需要申请人实施告知承诺的期限
1、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审批事项，申请人提交告知承诺后在开工前7个工作日前落实告知要求。
（四）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确定需要申请人实施告知承诺的期限
1、申请人提交告知承诺后须在项目开工前落实告知要求。
（五）、城区建设项目配套环卫设施设计审查需要申请人实施告知承诺的期限
1、在规划方案审查阶段返回本告知承诺书时同步提交项目环卫设施方案设计资料。 
2、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时同步提交环卫设施施工图及备案资料。 
3、在项目综合验收时向我局提交该地块垃圾收集站（点）、公厕等环卫设施竣工验收资料。并保证项目主体工程竣工验收时，垃圾收集站（点）、公厕等环卫设施同步验收并达到使用要求。
九、收费标准
无
10、 收费依据
无
十一、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形式
（核对原件）
	审查要点
（复印件加盖公章及骑缝章）

	1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设计方案联合审查）申请表
	1
	纸质原件及原件电子扫描件
	（1）建设单位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如委托人签字需提供委托书），设计单位及日照单位盖资质章；
（2）单体及总体面积填报应与方案及电子报建一致。

	2
	*建设项目立项批文（可容缺，政府投资项目须提供）
	1
	纸质复印件及原件电子扫描件
	（1）有效期内立项（可共享）；
（2）建设单位及项目名称与申请表一致；
（3）申请土地面积不得超立项；
（4）可容缺，项目公示前必须提供。

	3
	用地批准文件
	1
	纸质复印件及原件电子扫描件
	（1）土地权属单位与申请表一致；
（2）政府投资类建筑工程提交土地预审意见或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土地划拨决定书、不动产权证书，设计方案审查合格履行公示程序后即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社会投资类民用建筑工程、其他工程建设项目提交规划条件及土地成交确认书或不动产权证书，设计方案审查合格履行公示程序后，提供土地出让合同即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社会投资类工业、仓储建筑工程可以提交区政府或功能区、开发区管理机构出具的唯一用地凭证或土地成交确认书、不动产权证书，设计方案审查合格履行公示程序后，提供土地成交确认书即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
	符合国家标准和制图规范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成果
	2
	纸质原件、符合电子报建要求的电子版、CAD图纸及PDF或JPG效果图
	（1）除工业、仓储、物流、基础设施类建设项目外，规划建设用地面积5公顷以上或者需要分期建设的居住类建设工程还应提供修建性详细规划成果；
（2）纸质原件2套及符合电子报建要求的电子版，项目总平面设计中应标记《海绵城市建设专题报告》确定的有关海绵工程,图纸上应有设计人签名和加盖设计单位、设计人资质印章。

	5
	土地勘测定界图
	1
	纸质原件及CAD电子版
	（1）标明拟用地位置和范围，电子版用地范围单列图层且命名为<范围线>，须是闭合多段线；不能有交叉线、冗余点、冗余线；不能有回头线；
（2）测绘图纸上需加盖测绘主管单位管理印章，测绘单位资质章在有效期内；
（3）图纸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比例尺为1:500或1:1000。

	6
	日照分析报告(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无需提供)
	1
	纸质原件及电子扫描件、图纸CAD电子版
	（1）需进行日照分析的项目提供；
（2）由具备相应资格的单位编制，须签字盖设计单位资质章。

	7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可容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无需提供)
	1
	纸质原件及图纸电子版
	符合要求的纸质版及电子版。
已经通过区域性综合评价评估的功能区、开发区和连片开发区域内的项目提供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8
	用电登记表
	1
	纸质原件及原件电子扫描件
	符合供电公司要求并加盖公章，详见后附表。


十二、受理条件
申请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使用土地批准文件（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改建、扩建项目已获得规划设计条件）；
2.勘察、设计单位已依法确定；
3.设计方案已编制完成；
4.申请材料清单中应当提交的材料已经准备完成；
5.社会投资类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可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步核发，建设单位可一并提出需求。
十三、服务对象
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政府投资类项目，社会投资核准类项目。
十四、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分发→审核→办结
线上：申请人登录济南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网站，点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专区，选择网上申报大厅，登录后选择区划、投资类型、高效办成一件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办理，按照提示填写申请信息并上传申请材料。
线下：申请人携带申请材料根据办理地址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窗口办理。
十五、办理形式
1.现场申请
	      名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窗口地址名称

	市级
	山东济南市市中区站前路9号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项目服务专区D03、D04窗口

	历城区
	济南市历城区文苑街1500号历城区政务服务中心2楼C203窗口

	长清区
	济南市长清区通发大道1399号，长清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工程建设窗口B12、B13

	平阴县
	济南市平阴县榆山路43号茂昌银座D座政务服务中心6楼4号工程建设窗口

	商河县
	济南市商河县彩虹路1199号商河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工程建设服务区E08"一件事”窗口

	济阳区
	济南市济阳区济北街道安康街29号市民中心三楼东厅D2-D4号窗口

	莱芜区
	济南市莱芜区龙潭东大街001号政务服务大厅1楼工程建设服务区B212窗口

	高新区
	济南高新区舜华路750号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南厅208窗口

	钢城区
	济南市钢城区艾山街道府前大街29号钢城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I94规划服务窗口

	章丘区
	济南市章丘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三楼东厅C28窗口

	起步区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大桥街道济水路起步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工程审批窗口C30、C32窗口

	长清大学城
	济南市长清区沃德大道135号济南长清大学城管委会院内审批大厅工程建设专区综合窗口

	明水经开区
	济南市章丘区世纪大道7558号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5号受理窗口


2.线上申请
http://zwfw.jinan.gov.cn/gcjsxm/icity/engineering/gcjsxmview
十六、办理地点
	      名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窗口地址名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咨询电话

	市级
	济南市市中区站前路9号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项目服务专区D03、D04窗口
	0531-68967400、68967474

	历城区
	济南市历城区文苑街1500号历城区政务服务中心2楼C203窗口
	0531-66899387

	长清区
	济南市长清区通发大道1399号，长清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工程建设窗口B12、B13
	0531-87236696

	平阴县
	济南市平阴县榆山路43号茂昌银座D座政务服务中心6楼4号工程建设窗口
	0531-87854108

	商河县
	济南市商河县彩虹路1199号商河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工程建设服务区E08"一件事”窗口
	0531-84881651

	济阳区
	济南市济阳区济北街道安康街29号市民中心三楼东厅D2-D4号窗口
	0531-84237809

	莱芜区
	济南市莱芜区龙潭东大街001号政务服务大厅1楼工程建设服务区B212窗口
	0531-76126712

	高新区
	济南高新区舜华路750号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南厅208窗口
	0531-88875593

	钢城区
	济南市钢城区艾山街道府前大街29号钢城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I94规划服务窗口
	0531-76895025

	章丘区
	济南市章丘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三楼东厅C28窗口
	0531-83278072

	起步区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大桥街道济水路起步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工程审批窗口C30、C32窗口
	0531-81175723

	长清大学城
	济南市长清区沃德大道135号济南长清大学城管委会院内审批大厅工程建设专区综合窗口
	0531-51803212

	明水经开区
	济南市章丘区世纪大道7558号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5号受理窗口
	0531-83221766


十七、办理时间
	
区域
	
办理时间

	市级
	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历下区
	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市中区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天桥区
	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槐荫区
	工作日，上午08:30-11:45，下午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历城区
	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长清区
	工作日，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平阴县
	工作日，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商河县
	工作日，上午08：30-11：30，下午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济阳区
	每年5月1日至9月3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年10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莱芜区
	工作日，上午08：30-11：30，下午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高新区
	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钢城区
	每年5月1日至10月1日，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年10月2日至次年4月30日，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章丘区
	工作日，上午08:30-12:00，下午13: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起步区
	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南部山区
	上午09：00-11：3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长清大学城
	工作日，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明水经开区
	每年5月1日至9月3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年10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莱芜高新
	工作日，上午08：30-11：30，下午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八、咨询电话
	      名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咨询电话

	市级
	0531-68967400、68967474

	历城区
	0531-66899387

	长清区
	0531-87236696

	平阴县
	0531-87854108

	商河县
	0531-84881651

	济阳区
	0531-84237809

	莱芜区
	0531-76126712

	高新区
	0531-88875593

	钢城区
	0531-76895025

	章丘区
	0531-83278072

	起步区
	0531-81175723

	长清大学城
	0531-51803212

	明水经开区
	0531-83221766


十九、结果送达方式：
1.窗口领取 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窗口办理
2.免费邮寄送达
3.网站下载 申请人登录“济南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网站，进入该企业用户中心，点击“我的证明证照”按键自行下载相关电子证照
二十、事项类型
联办事项
二十一、监督电话
  0531-12345
二十二、快递物流
支持邮寄送达，接收地址: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件事”窗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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